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31號

異  議  人  王克萍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

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王克萍就附表所示保單保險契約債權之強制執行

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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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

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9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

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

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債務人向第三人全球人壽投保之附

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除主契約外，尚有殘廢照護之附

約，主契約若遭解除（終止），殘廢照護之附約亦失所依

存，同樣解除（終止）。而異議人依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

明書所示，前罹患「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一般

所謂漸凍人症），上開診斷證明書亦載「此病人上述疾病導

致中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111/3/17起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全球人壽依上開附約約款，自

111年12月起，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附約（給付期間至151

年或被保險人死亡），每月給付異議人供生活、照護費用支

出，且因異議人巳罹患重大疾病，已生殘廢照顧給付要件，

異人日後亦無庸支付任何保險費。若本件主約遭終止，附約

定同遭終止（解除），異議人即無任何生活、照顧費用來

源。系爭保險契約之附約為屬失能給付，應為修正後保險法

129-1、132-1條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不能扣押執行之標

的，若該保險契約遭解約，異議人當失去依該保險契約提供

之失能給付。

三、經查，相對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41483號

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異

議人之財產，包含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囑

託本院執行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

10月11日對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助卷第99-

101頁），全球人壽於112年10月2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

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異議人就上開扣

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

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四、復查，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並附加

健康險、醫療險附約，顯屬健康保險保單，要保人為異議人

（見司執助卷第95頁記載），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

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

「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

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

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强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

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

令」；及114年6月18日修正保險法第129條之1「要保人為債

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

之標的」，則該保單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附表

所示保單，係屬健康保險保單，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

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

定，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扣押命令，禁

止異議人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全球人壽依附表所

示保單之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

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

得對異議人清償，即屬無據。

五、綜上，異議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債權，應不得為強制執行，本

院民事執行處就此債權所為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

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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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金額

(新臺幣)

全球人壽安心

360利率變動型

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王克萍 2,581,545元

(含增值回饋

分享金並已

扣保單借款

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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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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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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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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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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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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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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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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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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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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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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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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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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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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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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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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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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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王克萍就附表所示保單保險契約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9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債務人向第三人全球人壽投保之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除主契約外，尚有殘廢照護之附約，主契約若遭解除（終止），殘廢照護之附約亦失所依存，同樣解除（終止）。而異議人依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前罹患「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一般所謂漸凍人症），上開診斷證明書亦載「此病人上述疾病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111/3/17起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全球人壽依上開附約約款，自111年12月起，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附約（給付期間至151年或被保險人死亡），每月給付異議人供生活、照護費用支出，且因異議人巳罹患重大疾病，已生殘廢照顧給付要件，異人日後亦無庸支付任何保險費。若本件主約遭終止，附約定同遭終止（解除），異議人即無任何生活、照顧費用來源。系爭保險契約之附約為屬失能給付，應為修正後保險法129-1、132-1條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不能扣押執行之標的，若該保險契約遭解約，異議人當失去依該保險契約提供之失能給付。
三、經查，相對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4148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財產，包含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囑託本院執行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1日對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助卷第99-101頁），全球人壽於112年10月2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四、復查，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並附加健康險、醫療險附約，顯屬健康保險保單，要保人為異議人（見司執助卷第95頁記載），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强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及114年6月18日修正保險法第129條之1「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則該保單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附表所示保單，係屬健康保險保單，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全球人壽依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即屬無據。
五、綜上，異議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債權，應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債權所為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王克萍

		2,581,545元
(含增值回饋分享金並已扣保單借款本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31號

異  議  人  王克萍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

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王克萍就附表所示保單保險契約債權之強制執行

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9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

    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

    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債務人向第三人全球人壽投保之附

    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除主契約外，尚有殘廢照護之附約

    ，主契約若遭解除（終止），殘廢照護之附約亦失所依存，

    同樣解除（終止）。而異議人依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

    所示，前罹患「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一般所謂

    漸凍人症），上開診斷證明書亦載「此病人上述疾病導致中

    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111/3/17起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全球人壽依上開附約約款，自111

    年12月起，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附約（給付期間至151年

    或被保險人死亡），每月給付異議人供生活、照護費用支出

    ，且因異議人巳罹患重大疾病，已生殘廢照顧給付要件，異

    人日後亦無庸支付任何保險費。若本件主約遭終止，附約定

    同遭終止（解除），異議人即無任何生活、照顧費用來源。

    系爭保險契約之附約為屬失能給付，應為修正後保險法129-

    1、132-1條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不能扣押執行之標的，

    若該保險契約遭解約，異議人當失去依該保險契約提供之失

    能給付。

三、經查，相對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41483號

    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異

    議人之財產，包含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囑

    託本院執行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

    0月11日對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助卷第99-10

    1頁），全球人壽於112年10月2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

    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異議人就上開扣押

    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

    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四、復查，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並附加

    健康險、醫療險附約，顯屬健康保險保單，要保人為異議人

    （見司執助卷第95頁記載），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

    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

    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

    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

    定不得為扣押或强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

    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

    及114年6月18日修正保險法第129條之1「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健康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則該保單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附表所示保

    單，係屬健康保險保單，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

    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不得

    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

    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全球人壽依附表所示保單之

    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異議

    人清償，即屬無據。

五、綜上，異議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債權，應不得為強制執行，本

    院民事執行處就此債權所為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

    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王克萍 2,581,545元 (含增值回饋分享金並已扣保單借款本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31號
異  議  人  王克萍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王克萍就附表所示保單保險契約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9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債務人向第三人全球人壽投保之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除主契約外，尚有殘廢照護之附約，主契約若遭解除（終止），殘廢照護之附約亦失所依存，同樣解除（終止）。而異議人依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前罹患「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一般所謂漸凍人症），上開診斷證明書亦載「此病人上述疾病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111/3/17起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全球人壽依上開附約約款，自111年12月起，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附約（給付期間至151年或被保險人死亡），每月給付異議人供生活、照護費用支出，且因異議人巳罹患重大疾病，已生殘廢照顧給付要件，異人日後亦無庸支付任何保險費。若本件主約遭終止，附約定同遭終止（解除），異議人即無任何生活、照顧費用來源。系爭保險契約之附約為屬失能給付，應為修正後保險法129-1、132-1條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不能扣押執行之標的，若該保險契約遭解約，異議人當失去依該保險契約提供之失能給付。
三、經查，相對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4148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財產，包含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囑託本院執行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1日對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助卷第99-101頁），全球人壽於112年10月2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四、復查，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並附加健康險、醫療險附約，顯屬健康保險保單，要保人為異議人（見司執助卷第95頁記載），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强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及114年6月18日修正保險法第129條之1「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則該保單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附表所示保單，係屬健康保險保單，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全球人壽依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即屬無據。
五、綜上，異議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債權，應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債權所為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王克萍

		2,581,545元
(含增值回饋分享金並已扣保單借款本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31號

異  議  人  王克萍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對異議人王克萍就附表所示保單保險契約債權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5月29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債務人向第三人全球人壽投保之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除主契約外，尚有殘廢照護之附約，主契約若遭解除（終止），殘廢照護之附約亦失所依存，同樣解除（終止）。而異議人依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前罹患「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一般所謂漸凍人症），上開診斷證明書亦載「此病人上述疾病導致中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111/3/17起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全球人壽依上開附約約款，自111年12月起，就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附約（給付期間至151年或被保險人死亡），每月給付異議人供生活、照護費用支出，且因異議人巳罹患重大疾病，已生殘廢照顧給付要件，異人日後亦無庸支付任何保險費。若本件主約遭終止，附約定同遭終止（解除），異議人即無任何生活、照顧費用來源。系爭保險契約之附約為屬失能給付，應為修正後保險法129-1、132-1條之健康保險、傷害保險之不能扣押執行之標的，若該保險契約遭解約，異議人當失去依該保險契約提供之失能給付。

三、經查，相對人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4148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之財產，包含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囑託本院執行異議人於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706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10月11日對全球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見司執助卷第99-101頁），全球人壽於112年10月26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存在，並予以扣押。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四、復查，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並附加健康險、醫療險附約，顯屬健康保險保單，要保人為異議人（見司執助卷第95頁記載），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依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及第135條之4準用第123條之1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强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及114年6月18日修正保險法第129條之1「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則該保單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準此，附表所示保單，係屬健康保險保單，依114年6月27日施行之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13條第1項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在系爭執行債權範圍內，收取對全球人壽依附表所示保單之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其他處分，全球人壽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即屬無據。

五、綜上，異議人之附表所示保單債權，應不得為強制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此債權所為執行行為，尚難認妥適，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合。是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金額 (新臺幣) 全球人壽安心360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王克萍 2,581,545元 (含增值回饋分享金並已扣保單借款本息) 



　　　　　　　　　　　　　　　　



